西岗区司法局行政执法服务指南
一、行政执法主体
行政执法主体：西岗区区司法局
地址：大连市西岗区长江路610号
二、内设机构
1．综合科
2．法制科
3．普法与依法治理科
4．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
5．社区矫正管理科
三、职责和权限
（一）行政执法职责
1．贯彻执行司法行政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方针政策，研究拟定全县司法行政规范性文件，编制全区司法行政工作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监督实施。  
2．指导全区法制建设，开展普法依法治理工作。
3．指导全区人民调解工作。
4．指导管理全区社区矫正及安置帮教工作。
5．监督管理基层司法行政工作。
6．监督管理全区律师、公证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。
7．监督管理全区法律援助工作。
8．承办区委、区政府和上级有关部门交办的其它事项。
（二）行政执法权限
1.行政处罚：对基层法律服务所违反基层法律服务管理办法的处罚；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违反基层法律服务管理办法的处罚；
2.行政检查：对公证机构和公证员执业监督检查；对律师事务所和律师（含实习律师）执业监督检查；对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执业活动和内部管理工作进行监督检查；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进行监督检查。
四、执法依据
（一）法律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》
（二）行政法规
1.《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》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条例》
（三）地方性法规
1.《辽宁省法律援助条例》
2.《大连市法律援助条例》
（四）部门规章
1.《律师执业证管理办法》
2.《律师事务所登记管理办法》
3.《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》
4.《公证机构执业管理办法》
5.《公证员执业管理办法》
五、执法流程
（一）简易程序
案件来源——调查取证——告知——决定——执行——结案
（二）一般程序
案件来源——立案审批——调查取证——案件审理——告知——（听证）——决定——执行——结案
（三）听证程序
当事人提出听证申请（自告知次日算，当事人在3日内提出申请的权利的）——组织听证（西岗区司法局自接到当事人听证申请之日起15日内按要求组织听证）——告知（区司法局在举行听证的7日前，将听证的时间、地点、通知当事人）。
六、监督方式
1．违法执法举报投诉途径：可通过举报投诉电话向西岗区司法局投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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